
 

投标保证金信用承诺书格式 

投标保证金信用承诺书 

致： 启东市东海镇人民政府 （招标人名称）  

本公司(单位)拟参加 启东市东海镇 2024 年农村公路新建及养护工程  项目的投标，自愿以书面承诺

形式替代投标保证金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启东市东海镇 2024年农村公路新建及养护工程 

标段名称：启东市东海镇 2024年农村公路新建及养护工程 

保证金金额： 120000.00 元 ，投标有效期： 自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起计算 90 天，投标有

效期延长的，本承诺书有效期相应顺延。 

二、本公司（单位）承诺 

（一）符合信用承诺制的办理条件，无不良信用记录或虚假承诺等情形。 

（二）在此次招标活动中不发生以下情形: 

1.在开标后和投标有效期满之前撤销投标文件； 

2.在收到中标通知后，不能或拒绝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内与招标人签订合同； 

3.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后，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履约担保； 

4.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招标文件等规定的关于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的其他要求。 

（三）自愿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后果： 

1.投标资格无效； 

2.将失信行为记录到招标投标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或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予以公示，在公示期间内不

参与南通市内项目的投标；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交由相关行政

监管部门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3.自发现承诺内容失信行为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招标人补缴投标保证金，逾期补缴的的视为失信行

为记入信用记录；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招标人依法提起诉讼的，相关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律师费、申请费、差旅费等）

由我公司承担，南通市内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人有权暂缓退付我公司以现金方式缴纳的其他项目

保证金，并配合法院执行。 

（四）上述承诺是自身真实的意思表示。 

 申请人（盖公章）： 周口瑞烽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17633962353             

  承诺日期： 2024 年 07 月 02 日 


